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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江苏省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暂行
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政策不断完善，为加强民办高等学

校年度检查工作，引导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，亟需对省教育厅

2018 年印发的《江苏省民办高校规范性办学年度检查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苏教发〔2018〕12 号）进行修订，并以行政规范性

文件的形式印发。现将《江苏省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暂行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国务

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等，对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教育部印发的《民

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》和《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指标

体系（试行）》，明确提出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制度，对年检程

序、年检内容、年检指标等作出具体规定。

制定《暂行办法》是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

具体体现，也是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规范

民办高校办学行为，加强对民办高校党的建设、内部治理、师生

权益、校园安全等方面的监督；有利于推进解决民办高校历史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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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问题，加快对基本办学条件、法人财产权、举办者、办学地点

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进度；有利于引导民办高校加大内涵建设

投入，促进全省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制定《暂行办法》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有：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

《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》等。

制定《暂行办法》的政策文件依据主要有：《国务院关于鼓

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81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推动民办教育规范发展防范化解

重大风险的通知》（教发厅〔2019〕1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指标体系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教发厅

函〔2020〕35 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

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18〕31 号）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，省教育厅启动《暂行办法》

研制工作，全面梳理研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广泛听取民

办高校意见建议，并起草文件草案。2023 年 2 月，省教育厅将

文件草案印发省内所有民办高校，征求意见建议，并根据反馈的

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文件草案。2023 年 3 月，省教育厅组织专家

对文件草案进行论证，充分采纳专家意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文件

草案并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

— 3 —

四、主要内容

目前，《暂行办法》共 6 章 16 条。

第一章，总则。明确了《暂行办法》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

依据、年检对象、组织实施主体、年检方式和原则。

第二章，年检内容。明确了“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”等

8 个方面的年检内容，以及年检指标体系的制定和公布方式。

第三章，年检程序。明确了年检工作环节、年检材料及相关

要求。

第四章，年检结论及应用。明确了年检结论档次和反馈方式、

年检结果应用。

第五章，年检监督与保障。明确了年检结论定为“不合格”

的四种情形、年检反馈问题的整改规定、民办高校对年检结论有

异议的申诉机制等。

第六章，附则。明确了文件的解释权、施行日期和期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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